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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WG-IV/13：危险特性方面的工作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回顾 关于危险特性的第VII/17号决定， 

1． 商定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与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

度专家小组委员会之间就各种危险特性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的各项

要素问题建立一种工作关系； 

2． 商定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与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

度专家小组委员会之间设立一个通信小组，并通过列于本决定的附件中的这一通

信小组的职权规定； 

3．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有关方面于2005年8月31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拟

参与该通信小组的人员的提名； 

4．请  秘书处定期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缔约方大会汇报该通信小组的

工作成果； 

 5．邀请  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专家小组委员会亦对所附

职权规定进行审议，以期使之得以获得通过。 

附件 

在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专家小组委员会与巴塞尔公约不限成员

名额工作组之间设立的危险特性问题通信小组的职权规定 

     1．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专家小组委员会与巴塞尔公约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之间的危险特性问题通信小组应负责执行下列各项任务： 

(a) 最好能采用电子方式在闭会期间开展工作，以期在联合国全球化学品

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专家小组委员会的专家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专家得以就

拟定关于各种危险特性的相关准则和就修订缔约方大会所通过此种准则问题进行

磋商； 

(b) 查明在国际上采用的或拟定的危险特性分类中存在的不一致之处、差

异或缺陷，以期就此向缔约方大会就此提出适宜的行动建议； 

(c) 努力在国际上对危险特性的分类进行协调划一，以便协助各缔约方实

施《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并在国际上增进废物和化学

品分类制度的使用的一致性； 

 (d) 订立一项工作方案； 

(e) 定期向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专家小组委员会和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汇报其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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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信小组可根据正在予以审议的危险特性，视需要邀请其他专家参与

通信小组的工作。 

 


